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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容提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联合体与哈萨克斯坦ShalkiyaZinc� LTD� JSC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克孜勒奥尔达地

区沙尔基亚铅锌矿沙尔基亚矿山设施的基建和施工工程签订了承包合同， 合同金额约

107,102,861.85美元（不含增值税），预付款总额为合同金额的15%（不含增值税），合同

工期50个月。

●合同生效条件：自业主向承包商提供一份融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关于本合同的

批准、 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业主所签署贷款协议的融资关闭书面确认副本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合同生效条件尚未满足，合同尚未生效。

●本合同的履行尚需满足必要的开工条件，即开工日期应为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后的28

天内：

（1）业主向承包商提供了融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出具的书面确认副本，确认欧洲

复兴开发银行与业主之间的贷款合同已完成融资关闭手续；

（2）承包商根据约定收到预付款、业主根据约定收到正确的预付款银行保函；

（3）承包商按照约定购买保险；

（4）承包商为完成工程而根据适用法律获得所有必需开工资质和许可，通过所有必要

审批。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开工条件尚未满足。

●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治、环境、新冠疫情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

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

●合同履行的有关风险详见本公告“三、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

一、工程项目及合同主要情况

1、工程名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克孜勒奥尔达地区沙尔基亚铅锌矿沙尔基亚矿山设施

的基建和施工工程。 沙尔基亚矿山年产能400万吨铅锌矿石量。

2、 业主方：ShalkiyaZinc� LTD� JSC （哈萨克斯坦沙尔基亚锌业有限公司），由

Tau-Ken� Samruk（哈萨克斯坦国家矿业公司）100%持股。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该公

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 承包商：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成立的联合

体，公司将负责本合同的履行和实施，并承担履约责任。

4、工程地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克孜勒奥尔达地区扎纳克区。

5、工程内容：承包商应在合同条款规定的条件下，完成位于哈萨克斯塔共和国克孜勒

奥尔达地区沙尔基亚铅锌矿沙尔基亚矿山一期基建开拓工程和Vydachnoi竖井修复工程，

工程内容包括斜坡道延伸、平巷及硐室、斜井、竖井及天溜井。

6、合同工期：50个月。

7、合同金额：约107,102,861.85美元（不含增值税），最终以实际完成的验收合格工

程量计算为准。

8、预付款总额：合同金额的15%（不含增值税）。

9、开工条件：开工日期应为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后的28天内：

（1）业主向承包商提供了融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出具的书面确认副本，确认欧洲

复兴开发银行与业主之间的贷款合同已完成融资关闭手续；

（2）承包商根据约定收到预付款、业主根据约定收到正确的预付款银行保函；

（3）承包商按照约定购买保险；

（4）承包商为完成工程而根据适用法律获得所有必需开工资质和许可，通过所有必要

审批。

10、合同生效：自业主向承包商提供一份融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关于本合同的批

准、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业主所签署贷款协议的融资关闭书面确认副本之日起生效。

二、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合同为本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绩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有利于促进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2、以上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3、以上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对方

形成依赖。

三、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本合同尚需满足必要的生效条件及开工条件，详见本公告“一、工程项目及合同主

要情况” 之“9、开工条件”及“10、合同生效” 。

截至目前，合同生效条件及开工条件尚未满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

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合同双方履约能力良好，但由于合同期限较长，存在因双方经营状况发生变化而导

致丧失履约能力的风险。

3、矿山开发服务行业存在固有的高危性，在项目生产运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自然灾

害、设备故障、爆破事故等突发危险情况，都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未来大量现

场作业活动中，一旦运用技术失当或工程组织措施不力，造成工程质量隐患或事故，则会对

项目后续业务的开展等产生不利影响；部分工程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

果遇到市场、政治、环境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

部履行。

4、目前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若疫情在短期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可能会对合同

履行带来不利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因人员隔离或项目所在地封锁导致的人员流动及物资运

输困难、生产效率降低、合同无法正常履行、业主回款周期延长、客户资本投资减缓等，影响

程度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防控进展以及项目所在地防控政策的实施情况。

在此，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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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1.00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7/13 2021/7/14 2021/7/14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6月18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2,547,82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2,547,826.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7/13 2021/7/14 2021/7/14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全部类型的股份（包含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

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

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0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1.0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

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

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

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90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有关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90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4）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

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90元。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

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1.0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0720560-8311

特此公告。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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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6月销售及近期新增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2021年6月销售情况

2021年6月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面积396.0万平方米， 合同销售金额676.3亿元；2021年1~6月公司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191.7万平

方米，合同销售金额3,544.3亿元。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统

计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新增开发项目情况

2021年5月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加开发项目26个，情况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

序号 城市 项目名称 位置

权益

比例

占地

面积

综合

容积率

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

万科权益

建筑面积

需支付权益

地价

（亿元）

1 太原 东太堡项目5#地块 迎泽区 100% 0.4 1.8 0.7 0.7 0.31

2

长春

长拖项目一期地块 二道区 80% 8.2 2.5 20.5 16.4 5.98

3 西湖大路项目 汽开区 100% 17.1 2.0 33.7 33.7 12.32

4

长沙

官寺冲052号地块 雨花区 45% 9.5 2.5 23.9 10.8 5.67

5 大屋山地块 开福区 100% 5.4 3.1 16.9 16.9 12.27

6

郑州

贾砦项目 二七区 51% 3.0 3.5 10.6 5.4 2.48

7 杜岭41亩项目 金水区 51% 2.7 5.2 14.2 7.2 7.91

8 王砦项目后续24亩 惠济区 50% 1.6 4.0 6.2 3.1 2.33

9 北龙湖69亩项目

郑东

新区

100% 4.7 1.7 7.9 7.9 19.50

10 南昌

新建区47亩地块

（DAK2021007）

新建区 50% 3.1 2.6 8.1 4.0 2.01

11 晋江 P2021-28号项目

中心

城区

100% 5.8 1.9 11.0 11.0 13.30

12 佛山 一环西侧、横三路北侧地块 禅城区 100% 7.5 3.0 22.4 22.4 24.08

13 江门 篁庄考场项目 蓬江区 100% 8.1 2.4 19.6 19.6 16.14

14

南京

水杉路以南、平湖路以北地块

雨花

台区

100% 4.7 1.5 7.1 7.1 16.40

15

广西埂大街以东、江北大道以

西地块

江北

新区

100% 2.4 1.5 3.6 3.6 8.30

16

永阳街道体育公园路以南、琴

音大道以西地块

溧水区 100% 4.6 2.0 9.2 9.2 6.98

17

麒麟片区金马路以北，经二路

以西地块

江宁区 100% 3.1 2.0 6.3 6.3 14.20

18

宁波

小漕地块 海曙区 51% 3.1 2.7 8.3 4.2 11.45

19 湛蓝云镜西项目 江北区 51% 2.5 1.6 4.0 2.1 3.47

20 宿迁 庐园城市之家东北侧地块 宿豫区 100% 11.2 2.3 25.8 25.8 22.01

21 嘉兴 泊樾湾北地块 经开区 100% 6.9 2.0 13.8 13.8 13.88

22

苏州

城南苏地2021-WG-20号项

目

吴中区 51% 2.6 2.2 5.8 3.0 5.24

23 渭塘项目 相城区 55% 3.9 2.3 9.1 5.0 6.11

24

成都

国宾21亩地块 金牛区 100% 1.4 2.5 3.5 3.5 4.53

25 菁蓉湖129亩项目 郫都区 100% 8.6 2.0 17.3 17.3 5.87

26 重庆 江南万科城二期229亩地块 巴南区 100% 15.3 1.3 20.1 20.1 10.00

合计 147.4 - 329.6 280.1 252.74

三、新增物流地产项目

2021年5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物流地产项目1个，需支付权益价款1.30亿元，情况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

序号 城市 项目名称 位置

权益

比例

占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万科权益建

筑面积

1 重庆 临空经济示范园区 渝北区 100% 11.62 7.14 7.14

以上项目中， 未来可能有部分项目因引进合作方共同开发等原因导致万科在项目中所占的权益比例发生变化。 目前披露的权益比

例，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月度投资账户单位价值公告

计价日期：2021/6/30

账户名称 投资账户单位价值

成长型投资账户 2.5777

平衡型投资账户 2.2880

安益型投资账户 1.4688

财富成长型投资账户 1.7716

理财平衡型投资账户 1.7321

省心安益型投资账户 1.4911

债券稳健型投资账户 1.1197

指数优势型投资账户 0.7815

安赢慧选1号投资账户 1.2211

安赢慧选2号投资账户 1.3724

安赢慧选3号投资账户 1.3555

安赢慧选6号投资账户 1.7323

安赢慧选8号投资账户 1.0155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5,0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186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网下初始发行量为3,500.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量为1,5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3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21年7月7日（周三）14:00-17:00

2、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

摘要》已刊登于2021年6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证券时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6日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读客文化”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4,001.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1]1971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01.00万股，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1.55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

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

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

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

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200.0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240.85万股，占本

发行数量的81.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60.1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9.00%。根据《读

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10,703.3636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800.2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440.65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1.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

560.35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39.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191779617%。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7月6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7月6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

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

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

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

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0]3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0]484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

规范》（中证协发 [2020]121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

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2020]1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7月2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41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9,05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

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13,581,800.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

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6,999,000.00 51.53% 18,790,003 76.99% 0.02684670%

B类投资者 42,000.00 0.31% 109,144 0.45% 0.02598667%

C类投资者 6,540,800.00 48.16% 5,507,353 22.57% 0.00842000%

总计 13,581,800.00 100.00% 24,406,5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21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6451545、010-86451546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6日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7月6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7月6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 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7月5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

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420

末“5”位数 39290,59290,79290,99290,19290,03625,28625,53625,78625

末“6”位数 587689

末“7”位数 0355834,2355834,4355834,6355834,8355834,5116403,0116403

末“8”位数

39576884,59576884,79576884,99576884,19576884,73116995,

23116995

末“9”位数 153109421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

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1,207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6日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2,348.6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816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总量为2,348.65万股，回拨机制启

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409.20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39.45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

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7月7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p5w.net）、中国证券网（https:

//roadshow.cnstock.com/）和中证网（http://www.cs.com.cn）；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

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7月6日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９

，

５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７１５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９

，

５００．００

万股， 占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７％

。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

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初始股份

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股份的

５．００％

，即

４７５．００

万股，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６

，

３１７．５０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０７．５０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７

日（

Ｔ－１

日，周三）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天下（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000615� � � � � � � � � � �证券简称：奥园美谷 公告编号：2021-072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减持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达到1%的公告

股东建水泰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段亚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建水泰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段亚娟

住所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南庄鎮工业园区众

创空间4-1-1号；

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龙化乡大教台村文明街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11月23日-2021年7月2日

股票简称 奥园美谷 股票代码 000615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837.95 1.07

合计 837.95 1.0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0,768.07 13.78% 9,930.12 12.7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534.37 13.48% 9,696.42 12.4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33.70 0.30% 233.70 0.3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否□

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建水泰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合力万

通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段亚娟于2021年5月19日向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送了《关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加减持实施主体暨其一致行

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减持股份情况与此前

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截至2021年7月2日该计划减持67.95万股， 占总股本

0.087%。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不适用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

份的承诺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建水泰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段亚娟

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


